
附件 1

关于 2020 届毕业生返校办理离校手续

时间及条件的须知

为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形势下我校 2020 届毕业生离校

工作，根据学校《关于做好 2020 届毕业生教育管理与文明

离校工作的通知》（漓院政学工〔2020〕88 号）要求，现将

2020 届毕业生返校办理离校手续的时间及条件通知如下：

一、返校类型及时间安排

（一）返校类型

1.设计学院毕业生因本学期从未返校，急需回校填写并

上交毕业生登记表、实习评价表、贷款确认书等材料，在符

合学校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下，该部分学生于 6 月 28 日结

束实习后可返校。

2.因没有完成正常学业需返校参加期末考试的毕业生，

在符合学校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下，可根据考试时间安排申

请返校。

3.除以上两类学生外，其他毕业生原则上 7 月 3 日起分

学院错峰分批返校。

（二）返校、离校具体时间

2020 届毕业生分学院错峰返校、离校时间安排表



二、返校条件

返校学生须同时满足以下 7 个条件：

1.目前在国内的学生；

2.获得相应地区和广西健康码绿码；

3.获得国务院防疫行程卡绿卡；

4.返校前连续居家医学观察 14 天，未出现发热或疑似

症状，身体健康的学生；

5.没有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或属于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

者（包括家庭成员）；

6．返校前 14天没有与新冠病毒肺炎病例有密切接触（包

括家庭成员）；

二级学院 返校时间 离校时间

设计学院
6 月 28 日 7 月 1 日

体育与健康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7 月 3 日 7 月 5 日教育与音乐学院

传媒学院

语言文学学院

7 月 6 日 7 月 8 日商法学院

理工学院



7.现居住地（含单位、社区、村屯）在返校前 14 天内

没有出现确诊或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

根据全国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名单（截至 2020 年 6 月 24

日 15 时），目前仍居留在以下地区的 2020 届毕业生暂不返

校：北京市丰台区花乡（地区）乡、北京市丰台区新村街道、

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街道、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地区）镇、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地区）镇、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街道、

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街道、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街道、北京

市丰台区长辛店镇、北京市丰台区南苑街道、北京市丰台区

卢沟桥（地区）乡、北京市丰台区大红门街道、北京市丰台

区西罗园街道、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街道、北京市丰台区卢

沟桥街道、北京市丰台区丰台街道、北京市丰台区南苑（地

区）乡、北京市大兴区安定镇、北京市大兴区清源街道、北

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北京市大兴

区天宫院街道、北京市大兴区观音寺街道、北京市大兴区林

校路街道、北京市大兴区高米店街道、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

镇、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街道、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街道、

北京市东城区天坛街道、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外街道、北京

市西城区展览路街道、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街道、北京市西

城区月坛街道、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街道、北京市海淀区田

村路街道、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街道、北京市海淀区八里庄

街道、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地区）乡、北京市朝阳区十八



里店（地区）乡、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北京市石景山区八

宝山街道、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地区）镇、北京市通州区

北苑街道、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等。

三、返校前准备

（一）上报健康信息。学生每日通过自治区教育厅“钉

钉健康信息报送”平台、学校“一人一档”信息表等方式，

严格执行“日报告”“零报告”制度。

（二）返校前居家隔离。学生须在返校前严格落实 14

天居家隔离观察，并如实填写《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疫情

防控健康卡》，返校时凭家长签名确认的健康卡（可拍照）

进行报到。

（三）填报返校信息。学生应于返校前 5 天填报《广西

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学生交通出行信息登记表》，并由辅导员

审核通过后方可返校。学生家长可选取自驾方式送学生返校，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返校的学生，尽量减少换乘次数。

（四）提交个人健康码。学生应于返校前 5 天向辅导员

提交个人实名健康码截图。区内学生可通过支付宝、微信扫

码抗疫情小程序申请个人健康码，区外学生可根据所在省、

市、区认可的途径申请个人健康码。持健康绿码的学生方可

返校。

（五）报告出行轨迹。学生应通过微信小程序“国务院

客户端”—“防疫行程卡”查询 14 天的行程信息，于返校



前 5 天向辅导员出示查询结果，持绿色行程卡的学生方可返

校。

温馨提示：我校 2020 届学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

将于 7 月 2 日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举行，对于 6 月 28 日至 7

月 1日分学院错峰分批返校及其他未返校的2020届毕业生，

学校将邀请参加 2020 届学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网络

直播分会场活动。



附件 2

2020 届毕业生毕业证、学位证领取发放流程

为保障 2020 届毕业生毕业证、学位证（以下简称“证书”）

领取发放工作顺利进行，确保证书发放到位，依照“统一领

取，分类发放”的原则，现将领取发放工作流程通知如下：

一、统一领取

以二级学院为单位，由各二级学院毕业班辅导员携毕业

生照片于 6月 28 日分批到教学科研处 8206 办公室统一签领

学生的证书，统一领取时间安排见附表。

附表：2020 届毕业生证书统一领取时间安排表

领取时间 二级学院

9:00-12:00 语言文学学院、理工学院、

体育与健康学院、教育与音乐学院

14:00-17:00 经济与管理学院、商贸与法律学院、

设计学院、传媒学院

二、分类发放

辅导员在教学科研处统一签领证书后，根据以下实际情

况，分类将证书发放至毕业生手中。

（一）学生自行领取

在校毕业生携办理完备的《2020 届毕业生离校审批单》

自行到辅导员处领取自己的证书，并签字存档。



（二）委托代为领取

未返校毕业生（以下简称“委托人”）可委托在校学生或

教师（以下简称“被委托人”）代为领取，具体流程如下：

1.办理委托证明材料。委托人与被委托领取人签署《毕

业证、学位证代领委托书》。

2.被委托人领取证书。被委托人持办理完备的委托人

《2020 届毕业生离校审批单》和《毕业证、学位证代领委托

书》至辅导员处领取证书，《毕业证、学位证代领委托书》

交由辅导员存档。

3.证书签收。委托人在收到证书后需拍照发送至辅导员

处，以示领取环节结束。

（三）委托辅导员寄送

委托人可委托辅导员寄送证书，具体流程如下：

1.办理委托证明材料。委托人提供准确的寄送地址、联

系方式、办理完备的《2020 届毕业生离校审批单》并签署《毕

业证、学位证代领、代寄委托书》交由辅导员存档。

2.证书寄送。辅导员通过中国邮政 EMS 统一寄送至委托

人。

3.证书签收。委托人在收到自己的证书后拍照发送至辅

导员处，以示领取环节结束。

备注：通过学生自行领取、委托代为领取、委托辅导员

寄送等方式确保证书发放到位后，以二级学院为单位在 7 月



18 日前将证书的签领发放的全部材料整理汇总后交教学科

研处、学生事务部存档。


